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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 国发〔2016〕24号 发布日期： 2016年05月05日

主 题 词：

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

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6〕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

222号），国务院决定，即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国务

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的通知》

（国发〔2000〕25号）、《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2〕52号）、《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5〕11号）、《国务院关于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试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批复》（国

函〔1995〕109号）、《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3〕27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

金台帐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5号）等11部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

审批等事项（目录附后）。

　　国务院有关部门、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调整，及时对本部门、本市制定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与试点工作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国务院将根据“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情况，适时对本决定的内容进行调整。

　　附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

批等事项目录

　　　　　　　　　　　　　　　　　　　　　　　　　　　　　 国务院

　　　　　　　　　　　　　　　　　　　　　　　　　　　　2016年4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

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的有关规定 调整实施情况

1
出版物出租经

营备案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4〕16号）

附件1《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第244项：出版物出租单位设立告知性备案。

暂时停止实施该

事项，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八条：发布药品广告，应当向药品生产企业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mail.gov.cn/nsmail/index.php
http://www.gov.cn/hudong/xzlwh.htm
http://www.gov.cn/public/yidongkehuduan.htm
http://www.gov.cn/home/2014-02/18/content_5046260.htm
http://www.gov.cn/home/2014-02/18/content_5046260.htm
javascript:void(0);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
http://english.gov.cn/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www.gov.cn/guowuyuan/index.htm
http://www.gov.cn/premier/index.htm
http://www.gov.cn/xinwen/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index.htm
http://www.gov.cn/hudong/index.htm
http://www.gov.cn/fuwu/index.htm
http://www.gov.cn/shuju/index.htm
http://www.gov.cn/guoqing/index.htm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www.gov.cn/zhengce/xxgkzl.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node_33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node_33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node_330.htm


5/6/2016 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_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05/content_5070314.htm 2/4

2
药品广告异地

备案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报送有关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核发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决定；核发药品广告批准

文号的，应当同时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发布进口药品广告，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向进口药品

代理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申请药品广告批准文号。

在药品生产企业所在地和进口药品代理机构所在地

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药品广告的，发布广告

的企业应当在发布前向发布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接受备案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药品广告批准内

容不符合药品广告管理规定的，应当交由原核发部门处

理。

第七十一条：发布药品广告的企业在药品生产企业

所在地或者进口药品代理机构所在地以外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布药品广告，未按照规定向发布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由发

布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停止该药品品种在发布地的广告发布活动。

暂时停止实施该

事项（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不需备

案），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3

医疗机构放射

性药品使用许

可 （ 一 、 二

类）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医疗单位使用放射性药品，必须符合

国家放射性同位素卫生防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环保和卫生行政部门，应

当根据医疗单位核医疗技术人员的水平、设备条件，核

发相应等级的《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无许可证的

医疗单位不得临床使用放射性药品。

《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期满前6

个月，医疗单位应当向原发证的行政部门重新提出申

请，经审核批准后，换发新证。

暂时停止实施该

事项，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4

因私出入境中

介机构资格认

定 （ 境 外 就

业 、 留 学 除

外）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目录》第58项：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

格认定（境外就业、留学除外）。

2.《国务院关于加强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的通知》（国

发〔2000〕25号）

一、凡从事为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

留学、就业及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服务、法律咨询

和帮助申办签证及境外联络、安排等中介活动，必须报

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

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凭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

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二、出入境中介机构除具备一般法人条件外，应具

有一定数量按国家规定取得资格的专业人员。同时，还

应具有一定数量的备用金，用于其服务对象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时的赔偿。备用金不得低于50万元人民币，具体

数额由有关部门统一确定。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2012〕52号）

附件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一）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9项：因私出入

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境外就业、留学除外）。

暂时停止实施该

事项，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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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5〕11号）

附件4《国务院决定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

审批事项目录》第5项：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

认定。

5
加工贸易合同

审批

1.《国务院关于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试行银行保证金台

帐制度的批复》（国函〔1995〕109号）

第二部分有关规定：外经贸主管部门要严格按规定

审批合同，核查经营加工贸易单位及加工生产企业的经

营状况和生产能力，防止“三无”（无工厂、无加工设

备、无工人）企业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活动。

经营加工贸易单位一律在加工生产企业所在地主管

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向加工生产企业

主管海关所在地中国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证金台帐。

2.《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2004〕16号）

附件3《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

目录》第9项：加工贸易食糖、冻鸡、氧化铝进口合同

审批。

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

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1999〕35号）

八、制定单耗标准，加强海关核销

由海关总署、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国家工业局制订

并分批公布全国统一的加工贸易进口商品单耗定额标

准，作为审批、监管核销进口料件数量的依据。外经贸

主管部门要严格按单耗标准审批加工贸易合同（包括结

转深加工），海关要严格按单耗标准进行核销。

暂时停止实施该

事项，改为备案

管理。

 

6

首次进口非特

殊用途化妆品

行政许可

1.《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第十五条：首次进口的化妆品，进口单位必须提供

该化妆品的说明书、质量标准、检验方法等有关资料和

样品以及出口国（地区）批准生产的证明文件，经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方可签订进口合同。

第二十六条：进口或者销售未经批准或者检验的进

口化妆品的，没收产品及违法所得，并且可以处违法所

得3到5倍的罚款。

对已取得批准文号的生产特殊用途化妆品的企业，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撤销产品的批准文

号。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3〕27号）

附件2《国务院决定部分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

政审批项目目录》第12项：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

行政许可。

暂时停止实施该

事项，改为备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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